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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價值出發：反思藝文類行政法人社會及文化影響力
Starting from Value: Reflecting on Social and Cultural Impact 
of  Art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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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行政法人（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制度，最早源自於英國新公

共管理主義，政府組織改造之風潮，自經濟領域延伸至政府組織治理，而有政府「組
織越小，運作越好」的思維。台灣 2002 年推動中央政府組織再造方案，「四化」
原則，分別為「去任務化」、「委外化」、「地方化」、「行政法人化」。行政法
人的制度將財務及用人制度鬆綁，引進民間企業思維，一方面強調彈性，一方面加
強監督課責。時至今日，博物館及美術館面對時代的衝擊，加上經費年年減縮、外
部資源爭取不易，逐漸有組織轉型的思維與倡議，行政法人的制度再次受到重視。
實務上，行政法人經常面對許多兩難，提高自籌率的要求時，將面對提高票價減少
入場人次、追求利潤與實踐公共利益的課題，而如何吸引新目標客群，擴大組織影
響力更加是每一個行政法人所必須面對的真實現況，本文從價值出發，反思行政法
人的文化及社會影響力，其內在本真價值、工具價值、經濟價值、公共價值之間的
論辯為何？並試圖從文獻爬梳的過程中，提出一個新的思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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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 originated from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in England, which extends from the economic field to the governance 
of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with the thinking that "smaller is better ". In 2002, 
Taiwan promoted the restructuring pla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and proposed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principles for organizational reform. The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 emphasizes flexibility and also strengthens 
supervision and accountability. Today, art and culture museums are facing the 
impact of year-on-year reductions in funding, difficulty in obtaining external 
resources, and the system of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 has also once 
again received attention. In practice,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are 
often faced with many dilemmas, for instance, how to attract new target customers 
and expand the dialectics of influence of the organization.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value and reflects on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impact of the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 and the debate between its inherent authentic value, 
instrumental value, economic value, and public value. It tries to propose a new 
thinking framework through the process of literature review.

Keywords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 social and cultural impact, culture and art value,  
reframing structure, literatur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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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行政法人（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在世界各國名稱各異，英
國稱之為非部會公共機構（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y, NDPB），日本於 1997

年開啟博物館 / 美術館法人化政策的行政革新運動，稱之為獨立行政法人制度（張
瑜倩、陳彥伶、邱君妮 2022，262）。有鑒於 1960 年代以後各國政府面臨預算規
模擴張，國家資本產生排擠效應等等問題，面對全球化競爭，施政滿意度受到極
大考驗，這波政府治理的危機埋下行政革新運動的誘因（孫本初 2005，66）。隨
後，1980 年代受到新公共管理主義政府革新之思潮影響 1（熊賢正 2015，5；劉宗
德、陳小藍 2008，9），認為政府扮演的角色是領航而非操槳，可以說是政府的
瘦身運動，強調組織越小，運作越好。另一方面，在藝文領域中又有「文化中介
組織」（culture intermediaries）的稱呼，指稱在文化生產者與消費者、公私部門
之間提供資源、轉譯、拒絕政府過度干預、串接產業利害關係人的角色，行政法
人亦屬於中介組織其中之一（社團法人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 2020，5）。台灣在
2002 年推動中央政府組織再造企圖作為組織改造方案，提出機關組織改造「四化」
原則，分別是「去任務化」、「委外化」、「地方化」、「行政法人化」，惟行
政法人制度草案當時提出時，政治氛圍尚未成熟，對此改制措施充滿疑慮，認為
行政機關轉型為行政法人後，預算及人事進用不受到預算法及組織法的制約，恐
會有徇私舞弊的情況。在立法院歷經三次送審後，遲至 2011 年行政法人法才開放
施行。

行政法人的制度設計作為公部門組織改造的其中一環，從傳統官僚體制改革，
將財務及用人制度鬆綁，引進民間企業思維，一方面強調彈性，一方面加強監督
課責，並以臂距原則（arm’s length principle）運作。學者張瑜倩等在《博物館 /

美術館的未來性：行政法人制度研究》一書中，指出在全球化市場競爭激烈、經
費年年減縮、外部資源爭取不易，傳統博物館及美術館面對時代的衝擊轉型為新
的組織型態，再加上 2020 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帶來整體經濟景氣的衰退，期待行
政法人能成為博物館及美術館迎向未來時代的組織型態（張瑜倩、陳彥伶、邱君
妮 2022，8-24）。事實上，在行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的過程，除了行政上的革新、
社會環境的成熟、經濟環境方面，行政法人在創造更大的產值、提高自籌率的要

1 1979 年英國政府委託 Leo Pliatzky 爵士針對英國境內大量的非部會政府組織公共體（NDPBs）進行研究，
這種準自主的非政府官方組織（quasi-autonomou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簡稱 QUANGO）經
費來自於政府，高階官員由政府派任，運作具有自主性，相較政府單位運作更彈性、更有效率，但國
會部門及當時輿論均認為 QUANGO 組織不夠透明，應該加強對於 QUANGO 的監督與課責，方能符合
民主政治對於權力監督制衡的原則，對於此類 QUANGO 的監督與課責儼然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劉坤億 
2006，6-7；張瑜倩、陳彥伶、邱君妮 20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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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單一目標。有鑑於此，兩廳院前董事長朱宗慶認為自籌比不能超過 40%，若將
自籌比當作主要的追求目標，會傷害專業的發展，最初的公共性就會失去（汪宜
儒、倪瑋、孫嘉蓉 2016）。如何吸引新目標客群，擴大組織影響力更是每個行政
法人所必須面對的真實現況。由於行政法人所涉及的組織範疇非常廣泛，舉凡體
育、科技、經濟等均設有行政法人的組織型態，為了讓討論更為聚焦，本文將針
對藝術文化領域相關博物館 / 美術館行政法人為主，探討行政法人文化及社會影
響力。

在過去幾年間，行政法人的營運組織面臨日漸增加的壓力，監督單位要求他
們報告並證明在文化和藝術上的預算支出是合理的，或是行政法人在爭取更多外
部奧援，像是自民間企業的支持與挹注時經常會面對這樣的提問。滿足這些需求
非常具有挑戰性，因為文化在時間的積累上具有長遠性，其面貌具有多樣性、內
在衝突性及模糊性，文化資助的許多成果無法立即衡量或是被輕易的化約為國民
生產毛額（GDP）這樣的統計數據。而這樣的問題並不是文化、藝術獨有的，對
於電影館、歷史博物館等等相關行政法人館舍都會遇到相同的困境，應對這些要
求的一般反應是搜集這些產出數據及活動歷程，如果業務項目其中能夠爭取國內
外的知名影展獎項鍍鍍金就更好了，目的無非是用來證明行政法人的產出結果明
顯有助於政府確認為優先事項的政策目標，但這種方法被批評為迫使行政法人根
據與他們的使命幾乎沒有關係的結果來證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引發關於藝術文化
的內在本真價值及工具價值之間一連串的辯論 2，幾乎是長達二十餘年的文化學術
論戰（劉俊裕 2021，16）。究其問題背後的原因，在於政府欠缺文化的素養（Jensen 

2002；田潔菁、林詠能 2009，103），基於功利主義及形式主義的管理思維，忽
略文化的深遠性以及背後所承載的責任及價值，另一方面，在全球化及知識經濟
快速發展，所帶動的社會變遷，產生了社會不信任、文化抵抗 ( 田潔菁、林詠能 

2009，102）以及文化中介者 3（cultural intermediaries）個人及行政法人長期運作
下的專業人力、經費不足的苦勞現象。一套適切的評估指標也許可以解決部分的
問題，但這個論證的過程帶我們看到更多問題背後的問題。

2 2016 年英格蘭藝術理事會要求所有受補助團隊透過「計算文化」（Culture Counts）的平台填報值化及
量化指標引發學術界一連串的騷動，計算文化是該理事會採用 Holden（2006；2009）所提出的內在價
值、工具價值及制度價值論述，透過問卷搜集資料，提供藝術家、觀眾活動前後評估比較。

3 文化中介者由 Bourdieu 在「文化資本」中所提出的概念，是指介於創作者與市場之間的角色，協助將
藝術作品傳遞給社會大眾。以電影產業來說，像是：發行單位、行銷單位、影展單位等等，由於其對
於電影市場的熟悉度，以及深闇電影內容，扮演守門者的角色，依其專業與品味對創作者及消費市長
產生關鍵影響。不過亦有學者指出文化中介者對於創作者的創意發想介入，產生反客為主的內在矛盾
現象（李令儀 201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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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影響力的探問

那麼問題來了，何謂影響力？關於影響力的研究，學者從管理學、經濟學、
個體心理學、傳播理論、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及文化研究的角度提出不同的觀
察與實證經驗，本文討論電影、文化藝術領域的行政法人，且聚焦於電影相關的
大眾媒介效果理論、結構主義、符號學、管理學、個體心理學、後結構主義及文
化研究相關的影響力相關理論及國內外研究。

從文化研究的角度，Hall 在 1980 年代提出大眾媒體，包含廣播、電視及電影，
就是一個製碼與解碼（encoding/decoding）的過程，而文本的產製者與閱聽人之
間，創造及再現意義。文本的製作端，包含了意識型態、文化經驗與社會脈絡、
經由長期薰陶而養成的藝術品味。以電影產製的流程來說，製碼端包含編劇、導
演及其他主創團隊，在創作的過程中電影藝術與技術相互激盪，電影進入市場之
後，則進入解碼端，透過的多元行銷策略及個體的詮釋，使得電影文本具有多義
性（polysemy）。解碼端的研究，阿德勒（Alfred Adler）的個體心理學（individual 

psychology）指出，個體鑲嵌於社會體系之中，媒介訊息的解碼過程也映照出個人
的社交興趣、社會生活方式、家庭背景、成長經驗等等因素，而呈現一個鏡像反
射的過程（Adler et al. 2017）。倘若解碼的過程個體成長經驗、內在認知及外在社
會脈絡一致，在個體內心產生共鳴、同理心，與外在社會可以捲動議題，帶動風
潮，發揮文化及社會影響力。

但是在訊息解讀的過程，國家所扮演的角色特別關鍵，結構主義的學者
Althusser 指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會透過宗教、
教育、家庭、法律、媒體、文化所形控的主體，塑造主流意識形態與價值，透
過媒體宣傳不斷自我複製，而個體的解碼呈現「優勢解讀」的傾向 4，所謂優
勢解讀即是傾向主流價值、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所形塑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意義的解讀過程與其他意旨（signify）呈現多元的競爭關係，但是
所謂的優勢並非永久不變，倘若製碼與解碼之間產生裂縫或與個人認知產生衝突，
將提供個人抗爭行動的動力，進而有機會促成社會改革與挑戰（Lewis 2012, 212-

214）。

回到本文主題，從組織內部管理學角度來探討影響力，所謂影響力可區分為
「權力性影響力」及「非權力性影響力」，權力性影響力具有強制及不可抗拒性，
例如：法律、制度、慣例等等，非權利性影響力有可能源自於領導者的人格魅力

4 呼應這個論點的，是閱聽人研究的 E. Noelle-Neumann 的沈默螺旋理論，即當主流媒介長期呈現同質性
很高的意見時，與其想法不一致的個人察覺到意見氣候的壓力，為了避免受到孤立，而傾向不公開表達
自己的意見，而有媒介有助於社會控制力（Noelle-Neumann 1973, 67）。



40

從
價
值
出
發
：
反
思
藝
文
類
行
政
法
人
社
會
及
文
化
影
響
力 以及信任感（邱昌泰 2000，187）。組織內部的制度設計與外部影響力具有強大的

關聯性，組織的內部制度設計具有一定的強制力及約束性，不同組織的身份所能
發揮的影響力也有所不同，舉例來說：行政機關、行政法人、財團法人三種不同
制度，其人事晉用彈性、預算編列、自籌性、民意及其所承載的社會價值，均有
所差別。而非權力影響力的部分，Foucault 對於權力的觀點傾向於流動式的、可
轉換的。權力可以透過法律、制度、規訓、管制、命令等方式施行，著重於讓社
會以更安全、維持社會秩序的名義運行 ，因此懲戒的慾望（désir de punir）得到
日常輿論及政治人物普遍的支持（Rosset 2012, 108）。「監控」的形式不僅存在於
環形監獄中，而是在現代社會中無所不在，形成一個多元、無限的網絡。權力行
使仰賴社會的經濟、文化與社群體系運作，對人們進行常規化的工作，宰制與剝
削不是唯一的權力模式，另外，Foucault 認為權力如同文化一般，瀰漫在我們日
常生活的實踐與交換中，公共機構、大眾媒體透過文化參與與教育體系運作，在
施行權力的同時也是在賦予權力，透過權力的運作不斷再生與重新建構（Foucault 

1981, 100; Lewis 2012, 272）。Foucault 認為所有的力量都是權力關係，甚至應該以
「治理」取代權力及規訓，涵蓋集體與個體，既控制又同時涵養生命的多元面貌
（何乏筆 2021，246、267）。

從宏觀的文化研究架構看待意識形態符號的建構，受到文化經驗、社會脈
絡、教育系統及大眾媒體的影響，而我們身為受眾，在解讀媒介訊息時也受到社
會脈絡、教育、生活經驗及意識形態的作用，如同 Foucault 所關切的，非權力的
影響力如同文化網絡一般綿密的遍佈整個生活之中，受眾身處其中，日復一日的
常規化運作，本文的影響力所要討論的是文化影響力的直接作用，但同時也肯認
Foucault 所提的文化的隱性、間接的內在影響，因此在傳統的行政管理系統上，
採用治理的觀念取代權力，進一步探討其影響力的關係。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行政
法人，如果將行政法人視為一個完整的人格體，其公共價值的實踐，如同盧建彰
導演（2019）所言「感動，才有影響力」，與 Foucault 所提的內在權力觀念相互
呼應，影響力的實踐需要透過感動自己及他人不斷循環進行。

三、行政法人組織設計探究

行政法人成立的目的是為了達成公共任務，引進專業機制，強調營運效能，
提高競爭力（朱宗慶 2009），其理論基礎源自於 1980 年代新公共管理理論，強調
引進民間管理策略、重視成果與效率、採取契約化、公私協力、民營化等市場機
制運作，這波組織改造風潮強調以顧客為尊，相對傳統官僚主義來說，是削弱民
主政治中依法行政的法治主義，減低行政束縛，並且強調國家政策與執行分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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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權原則（劉宗德、陳小蘭 2008，9）。然而，國家透過契約化的交付機制，對於
行政法人的控制與課責上卻面臨相當大的行政挑戰，如果計畫的執行放在公部門
內，對於聘用人員的掌握、監控性會更高，且公部門對於公共利益的價值認識較
以「營利」為主的組織雇用人員更為充分（Peters 2001, 334）。另一個弔詭之處在於，
契約委外有賴於政府與受託機構簽訂明確監督機制的契約精神，但是公部門簽訂
的委託契約通常處於過於重視防弊而流於僵固，或者採用不確定法律概念，契約
約定過於寬鬆造成管控困難的兩種極端。因而，在僵固與寬鬆之間，需要締約的雙
方對於受託業務範圍專業的判準，同時也彰顯法制面的專業與重要性。

外界經常口號式的強調行政法人應當解除「不必要的管制」云云，事實上解
除管制必要與非必要之間的判準並不明確，實務上常常面臨濫用，造成法人內部
組織運作內控寬鬆、效率不彰、延誤作業時效，或是過於輕忽法制的現象，其必
要性與否如果沒有經過討論，僅交由少數個人判定，容易流於個人心證及不一致，
造成社會及機關運作的紊亂。甚而，在民主社會中的「法治」相對於施行千年「人
治」概念，法治被視為是穩定社會及組織的重要力量，而法治並不是一成不變的
教律，法治的變動機制的探討，在於我們身處的社會以變動為常態，需要進一步
檢視現行的法律制度是否兼具效率與正義，因為形式法治轉變為實質意義的法治；
或是反過來説，實質意義的法治亦有可能轉變為形式意義的法治，最重要是現行
法律與社會變遷的兩者是否能彼此貼近，這個過程需要經過利害關係人的討論而
獲得共識（洪榕 2017，5）。

行政法人的支持者多半認為政府成本過高、效率不彰、服務品質差強人意、
員工沒有參與決策的權利而欠缺對組織的向心力及成長動機，因此期待提高政府
的透明度與課責機制，這其中隱含對於官僚制度批判的思維。但是，在援引行政
革新的改革歷程上經常遇到學理可行，但實務上行政與政治情境無法相容的狀況，
例如：讓內部員工參與決策通常期待提高組織向心力，事實上，員工通常沒有辦
法擁有最終的決定權，讓參與流於形式化。另一方面，新公共管理學者強調「以
顧客為導向」，提高服務品質，而到底誰可以界定所謂「顧客」？是受補助單位，
購票的觀眾，民意代表或是利益團體？然而，這些不同客群所關心的議題及需求
不一致，基於各自的利益提出需求，眾說紛紜欠缺統合。如何認定顧客？這個問
題牽涉到「消費者」與「公民」所代表的身份識別，如果將顧客界定為消費者，
則隱含了將所有公民的公共參與及政治能量全部都概略認定為經濟行為的消費
者，並且忽略了基本公共性。

此外，對於效率的觀點也呈現不同的解讀，對 Guy Peters 而言，在提供公共
服務時，有時的確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這些看似「無效率」的作法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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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受到外界質疑不夠公開透明，對於解決專業人力不足並沒有太大的助益，反而
衍生濫用私人、規避國家考試的問題（薛平山、薛平海 2004，130）。以行政法人
制度與公務體制的制度設計兩者相比，藉以勾勒行政法人的組織特性，兩者最大
不同之處：行政法人在組織運作被賦予較大的彈性及人事晉用的權力，行政法人
可以自訂組織章程，人力晉用不再受限於公務考選任用的法定框架所綑綁，對於
進用專業人力具有更多管道，預算上也不再受限於年度預算一定要花完的限制，
爭取外部計畫及商談企業合作做更多的事情在法人制度下是增加自籌款常見的作
法，年度的盈餘不受年度預算的限制滾入餘絀，經過董事會同意後使用。因此相
對於行政機關來說，行政法人的人事任命及財務運用鬆綁，彈性空間變大，種種
容許性隨之產生。

另一方面，行政法人的監督管理機制與傳統行政機關最大的不同，在於法人
董事會每年在預算、績效、業務運作的把關及建言，年度結束尚有法人評鑑制
度，而法人實務上仍需面對民意機關及監察院的外部民意及調查，以及監督機關
的報告義務，因此行政工作上面的溝通量及文書量，如果以二級機關轉型為行政
法人的組織來看，轉型後的行政法人的行政承重量約為傳統行政機關的兩倍。對
於行政法人自籌性的設計也是與行政機關最大的不同，自籌性的要求，會使法人
首長的運作思考朝商業的方向推進，為兼顧公共性的任務與使命，推進過多會因
此失去法人的核心精神「公共性」，過少又失去激勵效果及自我成長的挑戰（Wu 

2003）。外界對於行政法人的期待也有別於傳統行政機關，學者劉俊裕等人依照
行政法人的組織公共性，提出以下幾個面向作為補強，例如：公共任務、監督課責、
內部治理、文化價值、公開透明、公民參與與社會回饋、彈性與親近性、績效與
評估機制、專業性、與獨立自主等等（社團法人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協會 2020）。
從這裡可以看出，專業性及獨立自主性是一體兩面，既然強調專業晉用，理論上
應該給予行政法人多一點發揮的空間，這樣的空間在行政機關是特別不會被拉出
來討論的，但是到底是給予信任與尊重的「臂距原則」，抑或是變成越管越多的
鼻尖原則，存繫於監督機關首長治理理念。

至於管理與考核的面向，依行政法人的組織章程設置績效評估指標以及年度
績效管理目標作為管理的手段，均希望「用最少的投入創造最大的產出」，基於
民主治理賦權及課責的相對性原則來說，乍看之下兼具正當性及必要性，畢竟行
政法人大多數的補助預算都還是來自於人民的納稅錢，所有公共資助的藝術都有
責任明確說明其社會的價值。特別是公共預算的分配，尤其是在財政緊縮的時候，
政府的預算編列涉及相互競爭，亦需要排定優先事項（Knell and Taylor 201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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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時代正在轉變，外界對於行法人的期待與要求，並不僅僅只是每年預算花去哪？
有沒有達到設定的自籌率？這些基礎的問題，組織對於社會來說，創造了什麼價
值？發揮了什麼影響力？對於個人、社群、創作者來說又有什麼助益？以及對於
文化藝術的丈量，不論是對個人或是組織而言，使用這樣一套深具管理為導向的
評估機制是否合理。Kilauea（2015）認為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是結合管理
知識及意識形態，強調高效、卓越的管理知識、專家培訓以及獨家的高效能管理
公司，認為將管理技術運用於社會所有領域是合理的，相信嚴格管理組織的重要
性，在組織中有系統的建構自己，剝奪決策者、員工和民間社會的決策權。實際
上高效能、課責、衡量及控制的思維的確在現代組織中蔓延、無處不在，而藝術
行政的管理者為了解決組織運作問題，有時也不得不借重管理知識，尋求跨界人
才的奧援。但是管理主義的意識形態一旦像這樣無限擴張，成為唯一的管理決策
標準，任何人只要深闇管理方法都能成為藝術管理專家，加上數字化的管理，迅
速有效地管理方式，看似便捷實則粗躁、失去了藝術文化真正的意涵。文化科學
管理將現代科學精神、成本效率的量化分析方法、營利和資本主義精神、目標導
向的計劃邏輯、創業創新的技能引入文化的科學管理中。文化管理的豐富性並不
在於簡單地將管理科學應用於文化，如果我們相信研究和理解文化的人文主義也
可能有助於文化管理的知識體系，我們需要設計一個更和諧的理論架構，使我們
能夠將文化帶回到一個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生態中，行政法人所處的生態系統要
求人們關注自然 / 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共存、協作、協調、共創和交叉融合的
過程，這超出了企業管理、市場規則，以及經濟價值（Liu 2016; 2018）。文化藝術
組織需要一個結合理論與實務，並且以「文化作為中心位置」的評估機制，甚至
是每一個類型的行政法人，不管是電影、歷史、美術、文學館舍都應該重新省視
自身的需求及建構屬於組織自身獨特的定位與生存價值。

四、思考行政法人文化及社會影響力：從文化價值的論辯出發

確認行政法人為組織導向的博物館其獨有的價值有助於辨認其文化影響力，
本 文 從 McCarthy「 藝 術 價 值 的 思 考 架 構 」 的 文 獻 出 發（McCarthy et al. 2004, 

69），而 Holden、Scott 等後續學者所提出的衡量博物館價值指標，用以衡量其
文化與社會影響力，有助於引導博物館各種價值之間的平衡論辯，為文化與社會
影響力的相關研究提供更為完整的研究途徑（Holden 2004, 2；社團法人台灣政策
研究學會 2022，17），而事實上行政法人與博物館所關切的核心價值是一致的，
工具價值及內在本真價值的論辯脈絡具有很高的同質性，本文針對文化藝術類的
博物館其工具價值、內在本真價值、文化的不朽性與歷時性、經濟價值、公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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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為主體在行政法人為組織導向的博物館所處的文化網絡中所扮演的角色與關
聯性：

（一）文化藝術的工具價值與內在本真價值 

McCarthy 回顧許多關於美學、哲學及藝術批評的文獻，並重新思考個人參與
藝術的「個人」以及博物館的「公共價值」，發現兩者存在外溢效應，包括「工
具價值」及「內在本真價值」。工具價值在個人方面有：增加學測成績、增加自
我效率、學習技巧、促進健康等等的價值。而藝術的公共價值在於發展社會資本、
促進經濟成長。對於個人的內在價值而言，文化藝術提供讓人著迷、愉快的情緒
價值，甚至是可以擴大同理心、增加對外界的認知。文化藝術對公共性的內在真
實意涵在於創造社會連結，以及社會共同意義的表達，甚至創造一種「共善」的
社會價值。（如下圖 1：McCarthy et al. 2004, 69；葉奕秀 2021，8）而此架構下行
政法人本身的機構（制度）價值及商業價值應該如何呈現？工具價值與藝術價值
彼此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圖 1. 藝術價值的架構
      資料來源：引自（McCarthy et al. 2004, 69）。

McCarthy 等人早期在 2004 年提出藝術價值的架構，確實有助於我們對於許
多細部概念的釐清，可以說相當具有學術貢獻的一篇文獻，但事實上，文化價值
的各個面向隨著十餘年來越來越多學者近一步思考、探究，以及博物館界、藝文
界等等更多實務應用者加入討論之後，概念隨之擴充，例如說文化帶給人類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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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除了個人價值及公共價值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像是經濟價值、機構價值、或
是文化物的存在就具有價值等等更加豐富面向的討論？公共價值由誰來認定？把
工具價值與內在本真價值區分開來是否有助於解決問題？還是增加更多衝突與歧
見？這個分析框架確實有調整的必要。工具價值與藝術內在本真價值兩者關係絕
非對立，而是正相關，當藝術價值擴增一定規模的時候，需要適切的工具反應其
成果，工具價值與內在本真價值兩者實為一體，以實踐主體的劃歸與分類，似乎
可以劃歸行政法人的組織作為實踐的主體。以一場精彩的音樂演出來比喻，當演
奏者的藝術表現提升到了某個程度，自然會需要更好的演奏樂器。好的演奏樂器
從音色、共鳴效果、琴弓、琴弦的製造都非常講究，以求精準傳遞卓越的創新精
神與藝術成就。

（二）文化與藝術的內在本真價值

關於文化影響力中最為幽微難明的內在價值，是文化藝術美感的薰陶、品味
的建立、對於文化歸屬感、同理心、共同生命及意義的表達、形成公民社會共感
連結、文化多樣性等等，學界有諸多討論，茲將學者對於文化內在本真價值的主
張臚列如下：

表 1. 文化內在價值論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學者 論證主張

Corssick and Kaszynska
（2016）

文化價值組成要素：
1. 個人反思（自我、同理他人）
2. 公民參與（政治及社會）
3. 社區再造與空間
4. 經濟影響、創新生態系
5. 健康高齡與福利
6. 藝術與教育

Holden（2006; 2015）

衡量內在本真價值的八個核心品質面向：
1. 相關性（relevance）
2. 沈迷度（captivation）
3. 原創性
4. 獨特性
5. 民族
6. 全球卓越性（excellence）
7. 風險
8. 嚴謹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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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論證主張

McCarthy et al.（2004）

藝術價值包含：
1. 將人們更深入地與世界聯繫起來，讓他們以新的方式看待
和體驗世界
2. 擴大同理心的能力
3. 建立社會紐帶
4. 共同意義的表達

Jowell（2004）

文化內在價值包含：
1. 人文價值
2. 歷史價值
3. 原真價值
4. 美學價值
5. 象徵價值
6. 認同歸屬價值
7. 社會和諧價值
8. 參與價值

上述學者對於文化內在本真價值論述方向不同，大致上可以進一步拆解為幾
個實踐主體：個人、社群（區）、行政法人組織、文化藝術創作演出或作品。在
行政法人生態系中，不同的實踐主體象徵不同的能動者，所代表的實踐意涵及彼
此之間的相互關係亦呈現不同的牽引串接、價值對話，更加具體落實於民主社會
中網絡治理的概念：

1. 個人：又可以區分為顧客及公民，文化內在本真價值在激發個人的創造力、
豐富美學體驗、獲取知識想法與洞見、欣賞多樣文化表達、深化文化遺產的
歸屬感，文化與藝術有助於擴大個人的同理心，增加個人對於自我的反思、
能同理不同生命價值，促進公民參與社會及政治、增進個人健康與增加幸福
感（Kim Dunphy et al., 2016; Jowell 2004; McCarthy et al., 2004; Corssick and 

Kaszynska, 2016）。

2. 公民社會：又可以細分為社區及社群，藝術文化對於社會的影響力有助於
建立社會認同，保存歷史。此外，透過與社區的互動、使民眾從中學習過去
歷史、增加地方認同，傳遞及延續文化，建立社會紐帶，促進共同意義的表
達並且讓人們更深入地與世界聯繫，以新的視野看待與體驗生命（McCarthy 

et al., 2004；Jowell, 2004）。

3. 行政法人組織：透過行政法人為組織導向的博物館得以實踐藝術與教育的
本質、提高經濟產值、創新藝文環境的生態系統，有助於凝聚社區共識，並
且能提供社區及社群活動的公共空間，建立共善（common good）的社會價
值（Corssick and Kaszynsk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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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化與電影藝術創作內容：Holden（2006; 2015）提出能讓文化藝術發揮影
響力的八個核心面向分別為：作品整體論述的相關性、觀眾感受到的沈浸度、
原創性、獨特性、民族性、全球原創性、製作的嚴謹度以及承擔（財務）風
險的程度。另一方面，Jowell（2004）認為觀眾可以透過參與體驗領受文化藝
術的歷史、原真及美學價值。

此外，從上述學者的探討論述中亦可以發現，不管是文化藝術可以建立認同
感、給予精神的啟發、美感的薰陶、提供新的想法與創意、增加同理心、建立
社會認同、建立品味、增加知識及洞見，隱含在文化價值的核心概念是「參與」
（participation）。參與是貫穿一切藝術價值的核心法則，透過參與、實踐、感知
及體驗，擴展文化價值，這些文化帶給組織或是個人深刻的感受性都必須透過參
與為前提才有機會體現。這個觀點不同於 Crossick  and Kaszynska 認為「經驗」
（experience）是文化內在本真的核心價值，本文就參與和經驗的兩者在概念上近
一步釐清：時間上參與必然先於體驗，有參與的機會才有可能體驗。學習強度上，
參與者的心態較體驗者更為積極，可以將參與者界定為積極的經驗者，然而在廣
度來說，體驗者的廣泛度優於參與者，以文化的實踐力來說，深度參與者實踐力
優於純粹的體驗者（Crossick and Kaszynska 2016, 19-2；劉俊裕 2021，15）。就內在
本真價值與參與的關係兩者近一步論證：透過參與可以體現文化藝術具體意義，
而經過不斷地參與可以進一步涵養社會公民意識。

（三）行政法人經濟價值

1. 文化與經濟價值之間的論證 :
文化與經濟的發展論爭，早期在於國家發展的前提之下，將一切非經濟形式
價值的主張列於次要的位置，其中包含文化、生態與環境，並將所有評量機
制內化為科學、數據與產值，使得公共的良善價值以及文化價值的特殊性變
得次要，甚至無管緊要，而呈現二元對立的觀點（O’Brien 2014, 10; 劉俊裕，
2018:172）。文化經濟的關係經過福利模式、競爭模式、成長模式以及創意
經濟模式，文化已經從負面的殘餘價值、仰賴補助、缺乏產值的慢慢轉型為
經濟創新體系的必要元素，甚至在文化多樣性的兼容並蓄的思考價值之下，
文化與經濟得以生態永續的架構緊密相連，彼此成為追求「共好」的生命共
同體（Holden 2015； 劉俊裕 2018，191-198）。

2. 行政法人的經濟價值 :

依據 1997 年歐洲文化發展工作小組（European Task Force o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的分類，文化藝術對於社會提供的經濟效益可以分為「直接」



48

從
價
值
出
發
：
反
思
藝
文
類
行
政
法
人
社
會
及
文
化
影
響
力 與「間接」經濟效益兩個層面：直接收益，像是票卷收入、藝術作品交易量、

文創商品販售收入，間接經濟效益的部分，像是藝術作品的商業潛力、觀光
收益、相關支援產業收益等等。大型藝術盛會如有機會獲得政府補助款或是
企業贊助款，依補助款佔總預算規模的比例及收入計算經濟效益，至於國內
外的觀光客參展效益，或許可以藉由前一年度觀光人次相互對照，計算活動
項目對於觀光產業的效益（柯人鳳 2013，13）。此外，間接經濟效益還包括
國家形象曝光、國際知名度等等。如何得知城市的文化經濟效益？每年國內
博物館群的年度門票收入、國內外觀光客參展等等統計數字與城市 GDP 相
互對照，可以得知城市的藝文經濟力所帶來的效益、以及文化的附加價值
（劉俊裕 2021，8）。但事實上，國家的品牌形象曝光以及國際知名度較難
用量化的形式表現。如何理解藝術參與與個人及社會之間的關係？ Carwash 

& Brown （2014，30）及 Knell and Taylor（2011）均提出社會投資回報 （SROI） 

模型的適用，認為該模型的監督與管理的負擔低，適合探究藝術對社會的影
響，透過 3M：measure 利用貨幣單位量測 、manage 透過影響力地圖、描
繪管理標的 maximize 持續優化及擴大影響力的方法，實現公益管理新哲學，
但是實際適用上仍舊遇到抽象概念無法用貨幣化的價值衡量的問題，像是：
「降低孤獨感」、「增加幸福感」等等，以及計算的過程充滿了假設及預估、
操作範圍界定不夠精準、時間成本高，以及各單位對於 SROI 操作演練不熟
悉的狀況（李宜樺、吳佳餘、朱恩言 2017，39）。 

（四）行政法人公共價值與組織價值

在思考以行政法人作為文化組織的運作制度時，Holden 認為文化組織的任務
應專注於產生高質量的藝術及有意義的文化體驗，文化體驗是個人與藝術之間互
動的總和，這種互動是不可預測的，並且是開放的，並且應該發展一套新的語彙
能夠識別、反映和捕捉這套價值觀，對其決策所產生的廣泛的公共價值進行評估
（Holden 2004, 114-117），Knell and Taylor 主張文化組織應該「去殿堂化」，認為
在博物館、美術館供奉藝術時，我們可能與藝術精神失去了聯繫，但事實上，藝
術與我們的生活直接相關，並建議所有文化組織應停止「銷售卓越」，應該將自
己視為為社區機構，人們在社會和文化上相互聯繫，藝術空間被用作公共空間， 

並鼓勵藝術組織在社區和生活在其中的藝術家之間建立新的關係，培養新的觀眾
（Knell and Taylor 2011）。在前述 McCarthy 提出「藝術價值的架構」中，可以看
見公共價值是相對於個人價值而生，正如同我們需要將公共領域與私人佔有加以
區分開來，公共領域的定義，Hannah Arendt 認為是公開顯露（appearance）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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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界，任何人都能共見、共聞。藝術品在行政法人的公共空間展示，是因爲藝術
品需要被保護，確保其政治安全並藉此抵抗個人的佔有，讓美的潛在不朽性可以
在人類世界展現，博物館將為美麗事物之藝術品，奉獻出他的展示空間（Arendt 

2021, 299)。這一個視角是從博物館的角度來探討文化在公共價值的實踐。對於
Habermas 而言，公共領域是一個介於市民與國家機制之間的場域，公眾得以自
我組織，以平等對話為基礎進行論辯並且匯聚民意（public opinion）的空間，進
行政治的實踐。若以一個公共財角度來說，Holden 認為文化價值應加入平等、公
平、社會包容與文化多樣性，以增加公民的信任，尋求文化價值實踐的合理模式 ;

文化補助系統應具有彈性，兼顧被補助機構的大小與多樣性，並獲得專業市場及
同儕的認同，有助於地方興盛與就業等等（Holden 2004；田潔菁、林詠能 2009，
106）。Holden 後續於 2006 年提出「良性三角」模式，將文化價值分為本真、工具、
機構的價值，本真價值涉及個人的主觀文化經驗、品味及感受；工具價值指的是
可以客觀的方式加以測量，涉及政策目標的實施以及文化對於經濟、就業之影響，
例如：教育成就、健康及福利、社區再造等等。工具價值又可以細分為兩個面向，
直接的面向是指經濟與社會獲利測量，例如組織收入及大眾參與；間接的工具價
值須結合更廣泛的社會與經濟影響力評估，機構價值則是組織為社會大眾創造價
值的過程，例如文化發展更民主或是創造運作更為完善的社會等等（Holden 2006; 

2009, 454）。Holden 的分類引起實務界及學界的質疑，許多館長及教育家認為「學
習與教育」的分類涉及博物館的運作核心，是多年來博物館帶動地區學習近用的
精神，文化本真價值不應該分類於工具價值，例外，對於促進健康的部分應屬於
文化本真價值，並有過於簡化的現象，此分類方式對於文化學者、博物館從業人
員、消費者對於其分類均提出相互矛盾的見解，讓人相當混淆（Gray 2008; Gibson 

2008; Coles 2008；林玟伶 2018，169）。

從上述學者們的觀點可以發現，行政法人的價值應該產出高質量的藝術及有
意義的文化體驗，應該「去殿堂化」，在社區和生活在其中的藝術家之間建立新
的關係，培養新的觀眾，並且保護文化物的不朽價值，視其為公共財，確保藝術
品的政治安全並藉此抵抗私人的佔有，並奉獻其展示空間。以 Habermas 的公共
領域作為前提，行政法人應提供每一個公民平等近用、安全、公開的討論場域，
培育民主的態度、建立公共信任。大致上，可以劃歸為：公平、公正、開放、信任、
多元、包容等價值。此外，學界與實務界除了工具價值與內在本真價值分類的爭
議之外，再度陷入內在本真價值與工具價值二元對立的觀點，並且呼應前述 Knell 

and Taylor（2011）的看法，先將工具主義除罪化，重塑工具主義。另一方面，長
久以來的討論均以組織為核心，甚至暗藏管理思維，思考文化價值如何衡量，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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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整個體系的脈絡，任何高舉內在本真價值或是工具價值的一方都容易落入這
樣的迷霧之中看不清全局，除了掛一漏萬之外，更有可能導致重心偏移造成失衡。
應該建立行政法人主體性，面對自身的定位與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外界的挑戰與
回應，乃至於整個生態系的所有成員互動的概念來談討。也就是需要在一個整體
的架構思維，去除二元對立的價值觀，回歸理性，用一個較為全局、網絡的觀點
檢視文化藝術的價值，需以經世致用的觀點，能有一套與文化內在理論相符的有
效的價值評估工具，以系統性的方法將文化價值這樣的概念解構為質性的評量標
準，是達成理論與實務整合的最好的方式（Throsby 2017；劉俊裕 2021，17）。

圖 2. 文化價值的實踐主體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五、新的思考架構 

（一）落實文化及社會影響力的四個實踐主體

西方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Hannah Arendt 認為，藝術作品是最具有可耐
受性（endure）的，甚至可以跨越國界的藩籬具備世界性，藝術作品的製作並不
是為了人類的消費過程利用，相反的，是要超出生命的限度，如同東方哲學家莊
子所說：「無用之用，是為大用。」藝術品只有在人類的用處之外，才能產生
文化的具體意義（Arendt 2021, 286）。人們只有在領略到無用之物的奧妙之後，
才能真正領略藝術的美感，來到藝術的殿堂，而這種對於人類靈魂的陶養是所
有人文思想上的核心精神。但是，文化的歷時性及存有價值該如何加以肯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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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en（2004, 49）對於文化物提出所謂「非使用的價值」，依照其參與或使用
的可能性區分為「存在的價值」：對於現存的文化設施的珍惜，無論是否有參與
或使用的價值；「選擇的價值」：現階段未必會使用文化設施，保留未來參與的
可能性；以及「遺產的價值」：現階段的文化設施保留給未來世代子孫的價值。
Hannah Arendt 提供給後世的思想啟發是在於文化的價值並不是為了在文化經濟
的生產鏈上佔有一席之地，更不是能夠在年度績效內表彰個人政績，她提出了文
化價值超脫於政治學與經濟學的觀點，文化甚至是超越人類的生命期限作為世界
性的存有，人類可以透過藝術的陶養累積「品味的價值」，並認為品味作為康德
所說的審美的「判斷力批判」，是包含一種對於美麗事物的分析，需要的是能夠
在「他者」的位置上進行思考，判斷力是事物進行積極判斷的思考過程，因此在
獨自下決斷的時候，仍然在進行自我與他者的潛在性溝通。這種判斷的能力是一
種特定的政治能力，根植於人與人之間的「共通感」，也可以說是一種良好的感
知力、洞見，讓自身適應於一個客觀的世界。這樣的思想在藝術或是電影策展運
用得以充分展現這種需要對內思考鍛鍊，以及對外積極進行政治性說服能力。事
實上，品味能力的培養，需要長期的養成過程。對於文化及社會影響的時間要
素，Carnwath and Brown 提出了文化活動的影響模式，有可能產生短中長期不同
的影響，分別為民眾參與活動的當下（concurrent）影響、活動結束後觀眾交流
的體驗（experienced）影響以及活動結束後找尋同一個創作者的不同作品的延伸
（extended）影響（Carnwath and Brown 2014, 30；劉俊裕 2021，15），隨著時間推移，
各種影響相互加總，會產生長期的累積性影響。

在時間的長河中，不管是書籍、繪畫、雕塑、建築、音樂或是電影，歷經了
歲月的考驗，超越了世代的框架，成為此一世代人類必須要守護、需善加修護的
文化寶藏，以文化物為文化實踐的主體，其「存有」本身就是一個文化價值，而
人類成為守護的客體，反轉了長久以來以人類文明史的發展中以人為實踐主體的
思考模式。另一方面，人類現今所創造之文化物，就實用主義、經濟價值看來那
些看似所謂無用處之物，有可能會超越人類有限的生命，成為世界性的資產，因
此對於文化物的價值現在無法預作判別，吾人所做只能善加保存，待其歷時性的
價值彰顯，此刻「存有」即目的，未來「持有」為價值。

綜合上述學者關於文化社會及文化價值的討論及分析，本文以文化價值的四
個實踐主體：個人、行政法人、公民社會及文化物提出新的思考架構，這四個實
踐主體承載行政法人的文化價值以及彼此之間的關係分別為：

1. 公民社會：公民社會包含非營利單位、公益團體、社區、民間社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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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行號等等，他們擔任文化價值的實踐主體，最主要實現的核心價值是文化與

社會的連結、社區再造，以及藉由藝術活動的文化參與加強公民意識，以及
民主參與的精神。

2. 行政法人：藝術與文化相關領域的行政法人所實踐的文化價值為：生產高
品質的藝術，提高公民參與的意願，擔任公共領域的價值守護者，以開放、
多元、彈性、包容的精神，提供人民平等實踐文化權利的機會，行政法人承
擔了文化經濟價值責任，直接經濟價值包括：門票及商品收益，間接經濟價
值包括促進觀光、藝文市場就業率。

3. 個人：個人藉由文化及藝術的參與，對於藝術與宗教在精神上的陶冶與寄
情，長久以來，都是在解決人類精神層面的問題，在現今自殺率高漲的時代，
其角色日益重要，甚至是一個「攸關生死」議題（平田織佐 2017，139），藝
術能同理外界、對藝術文化的著迷、培養個人對於文化藝術的品味、洞見、
情感的抒發、增加心靈的健康、滿足求知的精神以及追求更高的生命價值等
等文化價值。

4. 文化物：文化物指的是書籍、繪畫、雕塑、建築、音樂這些有形之物，因
這些藝術作品最具有可耐受性以及歷時性，甚至可以跨越國界的藩籬具備世
界性的不朽作品，以其物的存在作為文化價值的實踐者，其存在本身見證人
類文明發展的紀錄與歷程，更是人類精神文明與美的具體實踐，以其「存有」
本身實踐及發揚文化價值。

5. 貫穿文化價值的核心精神：文化參與。不管是行政法人、個人、公民社會均
透過文化參與深化、感知與體驗文化價值，藉由參與深化民主社會的發展、建
立社會共同連結、形構公共領域的精神空間、廣泛的文化參與增加經濟發展，
培養人文主義的品味以及建立相互之間的信任關係，也透過文化參與，公民社
會有機會可以認識文化物的價值，進而成為其欣賞者、守護者及創作者。

( 二 ) 四個實踐主體之間的相互關係

四個實踐主體之間的相互關係其實蘊含網絡及生態系的觀點：民間社會支撐
行政法人運作，行政法人協助建構公民社會的藝文環境，行政法人守護文化物，
並為個人以及公民社會提供系統性的藝術陶養機制，個人是文化價值最小，但同
時也是最大實踐單位，個人投入公民社會以及行政法人，同時也是文化物的主要
創造者，四者個主體相互循環、支撐、互賴，系統生生不息：

1. 公民社會與行政法人的關係：良好的公民社會與政府組織的運作，呈現相
互支撐、互補的關係。政府組織具有公共性，長期關注文化及藝術教育與文化的



53

《文化：政策‧管理‧新創》，2023，2（1）：35-59。

普及性，以及公正、公開、具有藝術養成的專業素養以及長期建立社會信任度，
為公民社會的公益善行提供資訊及資源介入的正當性。另一方面，針對大型的藝
術及教育活動，行政法人在預算編列力有未殆之處，往往尋求公民社會的經費支
持，並提供曝光的機會，吸引更多企業投入，此為企業社會責任。在社區方面，
行政法人透過社區組織的運作，借助地方人脈網絡、社會資源儘速開展，獲得較
大的活動效益，而其藝術生產及節目規劃內容，因為長期互動之下，也更具備更
好的藝術溝通能力，更具在地性。

2. 行政法人與文化物之間的關係：博物館作為藝術品的守護及收藏，提供合
理的政治保護，讓文化物免於私有化的危機，而博物館為文化物奉獻其公共展示
空間，依其品味策展、保護及修復文物，讓世人有機會欣賞文明的不朽之美。文
化物的典藏對於行政法人而言，豐富了博物館的生命，有助於建立其博物館的專
業品牌形象，有可能是一間博物館的「鎮館之寶」，發揮文化守護者的實質意涵，
這點不論是否以行政法人作為博物館的運作制度都會一體適用。

3. 文化物與個人之間的關係：人類是文化物的創作者，文化物的誕生留給後
世無盡藝術想像及觀賞價值，但是文化物的歷時性超越創作者的有限生命，而成
為不朽之物。人類也有可能是文化物的保護者、收藏者、捐獻者甚至是破壞者。
文化物之於人類是藝術品、財產、寶藏、蒐藏品，也有可能是留給後代的遺產，
其價值有待整體社會實現、肯認的文化商品。

4. 個人與公民社會的關係：個人透過參與公民社會得到社會連結、找到自我
價值與人生意義，公民社會集體行動激發個人的利他行為，更有助於創造和諧社
會。而公民社會是由一群有使命、參與感、共同情感、具有服務熱誠的個人所組
成，不計報酬發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公民社會為個人提供了有組織、
目標、方法、交流情感、愛與溫馨、相互合作、分享的公共領域，不僅是在實質
上的空間，更是在精神上的公共空間。

六、結論

確認行政法人獨有的價值有助於辨認其文化影響力，本文從 McCarthy「藝術
價值的思考架構」及多位學者的的文獻出發，發現文化本真價值在個人方面有助
於建立認同的價值、精神上的啟發、提供新的想法與創意、建立共通的語言、擴
大同理心、建立個人與社會紐帶。社群方面能建立社會認同與歸屬、保存歷史、
促進社會和諧。其次，文化參與除了是貫穿所有一切文化價值的核心概念，亦有
助於化解學界長久以來，對於工具價值與內在本真價值之間的爭執，增加共識、
對於藝術的品味與同理。文化參與可以增加主觀的幸福感、提高年輕人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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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更有助建立豐富的社會資本樞紐。透過文化參與讓個人、公民社會、政府
組織及文化物在文化價值的落地及交流上更扎實，並具有形式上及實質意涵，也
讓四個落實行政法人文化及社會影響力的實踐主體，不僅在相臨的兩兩之間形成
一個網絡關係，讓藝術家們在社區、公民社會及行政法人中建立新的關係，更加
生活化、在地化，透過這四個行為主體所實踐的文化價值獨有的價值有助在文化網
絡的體系架構中辨認其文化與社會影響力。而加強弱勢、平權及文化近用的參與權
利，更是解決前述行政法人組織正義、公共性與利益追求兩者衡平的良藥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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